
臺灣國立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 

110 年 4 月 19 日第 1 次系統委員會訂定並修正通過第 1 條 

110 年 11 月 8 日第 2 次(110 學年度第 1 次)系統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12 條 

111 年 3 月 25 日第 3 次系統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12 條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立

勤益科技大學、國立聯合大學、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

立高雄大學(以下簡稱各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有效整合

系統內各大學資源，依據大學法第六條及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

之規定，組成臺灣國立大學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特訂定本辦法。 

本系統英文名稱為 National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簡稱 NUST。 

第二條 本系統得以下列方式進行合作及整合： 

一、以本系統辦理招生。 

二、以本系統共同開課。 

三、本系統內各學校學生得跨校申請逕修讀博士學位，其程序依學

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辦法規定辦理。 

四、本系統內各學校得訂定與系統內其他學校學生相互轉校規定，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五、本系統內各學校師生得共享資源。 

六、本系統內各學校教師得以下列方式在系統內各學校流動： 

(一) 於各學校開課及指導研究生，並得併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

數。 

(二) 於各學校借調，得不受義務返校授課規定之限制。 

(三) 於各學校進行跨校合作研究。 

七、其他為達成本系統發展及各學校整合之目標，於各學校之各項

合作及整合事項。 

前項第三款相關作業事項，本系統內各學校應納入學則規範。 

第三條 本系統置系統總校長一人，綜理本系統校際間整合計畫及聯合發展

相關事宜，執行系統委員會之決議，對外代表本系統。 

系統總校長由系統委員會推選，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任期四年，



連選得連任。系統總校長如原校任期屆滿或因故出缺，剩餘任期由

該校接任校長或代理校長接續擔任系統總校長至任期結束。 

第四條 本系統設系統委員會，由系統總校長召集，其任務如下： 

一、本系統重要政策之審定。 

二、組成本系統各學校合作及整合事項之審議。 

三、對組成本系統各學校有關學院、所、系、跨校學程及研究中心

之規劃事項提出建議。 

四、本系統規章之審議。 

五、本系統行政組織與跨校研究中心之設立、變更及停辦之審議。 

六、對外爭取各項經費與資源，以促進本系統之合作及發展。 

第五條 系統委員會置當然委員及遴選委員，聘期二年，連選得連任。 

一、當然委員：系統內各學校校長，當然委員資格隨職務異動。 

二、遴選委員：本系統各學校共同推選高等教育具有相當學術地位

人士、社會公正人士或產業代表二至四人。 

系統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舉行臨時會議。 

第六條 本系統設諮詢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本系統重要政策之建議。 

二、本系統合作及整合事項之建議。 

三、本系統特色領域發展之建議。 

四、本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之建議。 

五、本系統跨校研究中心之設立、變更及停辦之建議。 

六、本系統與產業界、科學園區合作策略之建議。 

七、協助籌募及爭取本系統發展所需之資源。 

第七條 諮詢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國內外具有學術地位、對高等

教育有相關研究之公正人士及產業界重要領導人組成之。 

諮詢委員會委員由系統委員會推薦，由系統總校長聘任之，委員之

任期為四年，期滿得續聘。 

諮詢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委員互選產生。 

諮詢委員會每年召開一次會議，但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諮詢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第八條 本系統設執行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執行系統總校長交議及諮詢委員會建議事項。 

二、協調及整合各校間相關合作事宜。 

三、研議各校前瞻、創新業務之發展。 

前項任務涉及各校者，由各校相關會議通過後執行之。 

第九條 執行委員會由各校校長指定之副校長組成之，由各校校長輪流擔任

召集人，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但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執行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各校有關行政主管及系統行政總部人員

列席。 

第十條 本系統設行政總部，下置行政人員若干人，協助系統總校長執行各

項行政業務，由系統總校長負責督導相關業務。其組織及運作規定，

由系統委員會訂定之。 

第十一條 本系統例行運作經費、系統行政總部業務經費、舉辦各項跨校活

動預定之經費及行政人員薪資所需經費由各校提撥支應，亦可對

外募集經費或申請各項專案計畫及競爭性經費，分配予各學校負

責執行。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統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